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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高中社團輔導管理辦法 
110年 2月 24日經校長核定 

 

 

一、主旨：本校為輔導學生社團發展，並有效管理學生社團，特訂定本辦法。 

 

二、社團成立： 

(一)學生社團申請成立之程序如下： 

1.須有學生二十人以上聯名發起，於五月底前向訓育組登記，並繳交組織章程草案申請 

成立。如成立之社團已達到學校計劃之最高限額，則暫停受理。 

2.依其組織章程之規定，設立各部門、建立組織系統。 

3.聘請社團指導人員，唯事前應徵得學校同意，或請學校選聘。 

4.由學務處召開課外社團審查委員會，由審查委員表決過半數通過後，始得成立。 

5.社團成立核准之依據： 

(1)學生申請成立之新社團，須具有教育上之意義。 

(2)學生成立社團，須能持久並經常展開社團活動。 

(3)學生申請成立新社團，性質不得與原有社團雷同。 

(4)學生申請成立社團，學校應事前考慮活動場地，經費負擔以及指導人選等條件。 

(二)社團組織章程之內容至少應包含下列各項： 

1.社團名稱。 

2.宗旨。 

3.社員的權利和義務。 

4.組織系統及各部門之職掌。 

5.社團負責人及其他幹部之任免方法及程序。 

6.社團負責人及其他幹部的任期。 

7.權力機構： 

(1)社員大會議事規則、任期及職權。 

(2)幹部任期及職稱 

8.經費的來源。 

9.附則：通過組織章程及修改組織章程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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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團負責人應符合下列資格： 

1.本校二年級學生，未曾受記小過以上之處分，學業成績平均七十分以上者。 

2.社團負責人任期中受記大過以上之處分時，即予解除職務。 

3.社團負責人及高二幹部除因特殊重大緣故(身體狀況或其他)不得轉社，否則一律依管理 

辦法處置，社長記大過以上之處分並解除職務，幹部依職位輕重記警告以上處分。 

(四)社團指導人員以聘請校內教職員為原則，如校內無適當人選時，得由學校延聘校外人 

士擔任。 

(五)社團人數： 

1.社團社員至少 12人，上限 37人，校隊不在此限。 

2.上學年評鑑優等之社團，得於下學年起提升社團上限人數至 47人，連續 2學年評鑑優 

等之社團，得提升社團上限人數至 57人；惟若社團於新學年獲丙等評鑑成績，則將下 

修人數上限，回歸至 37人為限。 

 

三、公告張貼： 

(一)學生社團經學務處訓育組登記核准者，始准張貼海報及其他有關之書面文字、圖畫， 

否則一律予以取締。 

(二)海報及公告得張貼於教學區 2～4樓、樓梯間公佈欄，其餘地方不得張貼。 

(三)海報及公告紙張，規定最大尺寸為全開紙張一張，不合規定者悉予以取締，但有特殊 

需求者，得專案提出申請；張貼時應使用圖釘或隱形膠帶，以維護整潔與觀瞻。 

(四)凡學生社團張貼之任何文字之公告或海報，均應送學務處訓育組加蓋核可章及始可 

張貼，否則一律予以取締。 

(五)各社團之公告或海報，應詳加校對，以免有別字或錯漏之情況發生。 

(六)各社團張貼之公告或海報，如有破損，應迅速自行修復，違者將酌扣社團評鑑分數。 

(七)各社團張貼之公告或海報，應於活動結束後 3日內撤除所有公告或海報，違者記社 

團缺點 1次。 

(八)公告欄中如有其他社團已張貼公告、海報而未逾時限者，不得擅自撕毀或予以遮蓋張 

貼。 

(九)如遇重大慶典節日或特殊事故，學校需統一使用公告欄時，各社團應暫停使用。 

 

四、課後練習： 

(一)社團舉辦活動不管校內外應先通過申請(附符合校內格式之活動企劃書、有指導老師 

在場、檢附家長同意書)，企劃書、同意書請自印，不得使用學務處公用影印機大量 

複製，並應視活動內容附加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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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社團有關校內練習場地之申請，請務必於 7天前完成申請手續(需包含活動申請表 

及相關資料；申請完成，影印一份社團留存，活動時攜帶備查)，逾期之社團記社團 

缺點 1次。 

(三)社團校內活動時段為平日 16：10～20：45 (20：30開始場復，20：45必須準時離 

校)，此時段之社團活動均須跑單申請，家長同意書需親簽中文全名。假日則為 

8：30～16：45。請務必遵守，準時「離校」。 

★特別注意：寒暑假校內社團活動可申請時段為 8：30～16：00 (亦須跑申請單)。 

 (四)週一～五的午餐時間因會議需自行集會者，需提早於 12：25前結束並安靜返回教室， 

且於 12：30前在教室就位完畢。若有遲到、喧鬧或午休用餐之事遭查獲，訓育組將 

記社團缺點 1次並處分違規同學。情節嚴重之社團，訓育組將不予核可社團活動之申 

請。 

(五)週一～五的午餐時間各社團不得進行社團練習活動，除因遇重大比賽或接待表演，已 

事先向學務處訓育組申請通過者除外。違規練習 1次，記社團缺點 1次，並暫停兩 

星期午餐時間集會之資格；累計 3次，社團評鑑成績降 1等。 

(六)各社團不得以中午練習或開會之名義，於午休時用餐，違規同學依校規處分。 

(七)課後練習請注意音量之大小，並務必清理及復原場地。如場地、社團辦公室未清理乾 

淨、維持整潔，違規 1次，記社團缺點 1次。 

(八)各社團若有需要於校外自覓場地練習者，需同校內活動申請方式事先申請。若未經核 

可自行於校外進行練習活動，經師長或導師投訴舉報者，降社團評鑑成績 1等，並一 

個月內不予核可社團活動申請。 

(九)各社團於校外自覓場地練習者，務必注意自身安全、維護校譽。且練習時間不得超過 

晚間九點。並請事先告知家長活動時間與預計到家時間。 

(十)各社團之課後練習活動不得強迫，亦不得以此名義強迫所有社員(不論有無參加者)繳 

交相關費用。 

(十一)社團練習與課業應妥善分配時間。請各社團社長以身作則，並提醒社員。學務處訓 

育組將督導各社團之課業成績表現：社長成績滑落至平均 65分以下者，將撤換社 

長職位。各社社員若有沈溺於社團活動之情事，而受家長或導師申訴者，該社員將 

進行約談、輔導轉社。 

 

五、舉辦活動： 

(一)各學生社團舉辦活動，須將「活動企劃書、參加同學名冊、家長同意書」送訓育組初 

審，並於家長同意書上蓋訓育組章後始可印發給社員帶回家。並於舉辦活動 7天前完 

成申請手續(完成複審)，複審時需檢附學生社團活動申請表、活動企劃書、參加同學 

名冊及完成簽名之家長同意書。如需借用場地，應向場地管理單位申請使用，核准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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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得舉辦。(逾期之社團記社團缺點 1次) 

(二)企劃書內容應包括活動名稱、時間、地點、人數、內容、請求校方支援事項及編列經 

費預算。企劃書經核准後，始得洽借場地。 

(三)各項活動應利用社團時間及課餘時間行之，一般上課時間一律不得舉辦。 

(四)舉辦活動之節目，須事先經學生事務處核准，否則不准舉辦。 

(五)各學生社團舉辦活動，不得私自招募國中(包含國中)以下學生做為活動辦理對象。 

(六)學生因參加各項競賽、參加服務而與上課時間衝突時，應先行向生活輔導組領取公假 

單，填妥後送學生事務處或有關單位證明後，再向生活輔導組辦理申請公假手續。 

(七)本校學生社團非經許可不得擅自參加校際活動或競賽，尤其不得直接對外行文及勸募， 

違者議處該社團之負責人，並且社團評鑑成績降 1等。 

(八)本校學生社團得接受校外機關團體或私人之捐款、贈與，但不得巧立名目或以營利為 

目的進行勸募，違者議處該社團之負責人，並且社團評鑑成績降 1等。 

(九)本校任何場地原則上均可供學生社團舉辦活動之用，惟須經申請核准始得借用。  

(十)各學生社團如舉辦各種活動欲使用場地時，應先查閱借用之時間，如無與其他單位或 

社團衝突者，即可預約場地。  

(十一)各學生社團借用場地，凡經核准者，如因故停用或改期使用，必須向學生事務處及 

場地管理單位辦理停用或改期借用手續；如私自轉借或使用時與申請表所填用途不 

符，一經查覺，即不得繼續使用，並予議處，記社團缺點 1次。 

(十二)學生社團借用之場所，不得做為私人休憩或修習課業之用，違者議處該社團之負責 

人，並且記社團缺點 1次。 

(十三)學生社團借用場地，不得再讓其他未經核准之社團使用，違者除處分該社團之負責 

人外，並且記社團缺點 1次及停止該社團借用之權利一學期。 

(十四)學生社團借用之場地若學校臨時需要用時，一經通知借用之社團，應即讓出，不得 

拖延。 

(十五)各學生社團借用場地，應維護整潔及公物，如有損壞，應負賠償責任。舉辦活動請 

自備環保垃圾袋，並於活動結束後，將場地清理完畢，違者記社團缺點 1次，並不 

再准予借用學校任何場地。 

(十六)凡未經核准登記之交誼團體，一律不准借用學校場地，如有社團代為冒名申請者， 

從重議處。 

(十七)活動辦理完畢後，應將辦理情形、活動紀錄、照片及有關資料留存社團資料夾備查。 

(十八)活動辦理完畢後，應歸還借用公物，恢復場地清潔，檢查燈光及電路安全。 

(十九)各社團領取費用，應交由負責總務或財務之同學經手，並詳列收支帳目，於舉行社 

員大會時公布之，以昭公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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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社團成果發表： 

(一)各社團成果發表之辦理以校內發表或符合自己社團內涵之發表內容為原則。 

(二)如有需要於校外舉辦成果發表者，需考量社團之人力、財力、物力在許可範圍之內， 

且至少於二個月前備妥活動企畫書及相關表件向訓育組申請，通過後始可辦理。 

(三)若於審核通過前即自行洽談場地、燈光音響等作業，訓育組將不予許可該社成果發表 

之辦理，並記社團缺點 1次。 

(四)校內外社團成果發表請務必於每年四月底前完成，逾越期限者將不予核可。 

(五)辦理社團大型成發請同學務必考量課業，妥善分配及利用時間練習。 

(六)若學務處訓育組接獲違規舉報，違者降社團評鑑成績 1等，並一個月內不予核可社團 

活動申請。 

 (七)被處分之社團若恣意而為，除該社社員以校規處分外，從下屆開始將禁止辦理大型成 

發活動。 

(八)社團自辦活動所印製之海報，請先至訓育組蓋章後再行張貼。校外張貼請注意張貼處， 

不得於電線杆、變電箱、公車站、大馬路等公物上張貼，以免受環保局開罰。若遇張 

貼商家之壁面亦務必取得同意始得為之。所有海報並需於活動結束後三日內(不包括 

假日)清除完畢。未清除者，社長將處以愛校服務乙次，並記社團缺點 1次。 

(九)社團對外接洽協調場地、燈光音響等事宜，請於課餘時間為之。 

(十)社團成果發表結束後請務必立即復原場地，並請自行準備專用垃圾袋，清除所有垃圾、 

布置以及海報、標示。違規 1次，記社團缺點 1次。 

 

七、經費運用： 

(一)收取社費金額依社團運作需求，需事先詳列社費各項用途及預算，於第一週交予訓育 

組長審核，再經社員大會通過後，始可於開學後向社員收取。 

(二)收取社費需開立收據，手續如下：製作社團經費運算表及收據→經費運算表及收據送 

至學務處訓育組核章→社員繳交社費→當場開立收據，同時一聯留存於社團。 

(三)社費之運用請務必詳列收支明細，並請記得將發票、收據影本留存，相關資料需於年 

度社團評鑑中呈現。 

 

八、出版刊物： 

(一)凡本校學生刊物均須向學生事務處訓育組申請。 

(二)學生刊物經登記核准發行後，其有效期限為一學年，期滿後須重新申請登記。 

(三)學生刊物未經核准登記者不得出版，否則查明議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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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生刊物文稿應於出版前兩週先行送審。 

(五)學生刊物應先經指導老師查閱簽章，再送學生事務處訓育組審查層轉核可。經審查後 

之稿件，非經報准，不得更改。 

(六)文稿內容之審查，係依據學生刊物發行宗旨決定。對保留之稿件如有異議時，得依理 

申請覆審，由學生事務處召集覆審小組處理之。 

(七)凡具有專門性之文稿，必要時得另聘具專長人員負責審查。 

(八)學生刊物應由出版班級或社團派專人負責編校，以免文字或內容發生錯誤。 

(九)學生刊物文稿未經送審而擅自出刊者，得視情節輕重分別議處。 

(十)學生刊物僅供校內師生閱讀，不對外發行。但可與外校交換，以進行校際交流。 

(十一)學生刊物印妥後，應先行檢送學生事務處訓育組三份(提供學校交流使用)、圖書館 

兩份，並經學生事務處審內容無誤後，方可發行。 

(十二)學生刊物於每期刊印後，負責人應將原稿保留三個月，以備查考。 

(十三)學生刊物除校刊另有補助外，以自給自足為原則。 

 

九、罰則： 

(一)依校規處分：午休時間用餐或其他有違校規之情事，依校規處分。 

(二)記社團缺點 1次：(違規 1次，記社團缺點 1次) 

(1)校內外活動申請逾時。 

(2)社團紀錄本未確實填寫及未準時繳交。 

(3)場地及社團辦公室未維持整潔。 

(4)借用之場地未於活動結束後立即復原。 

(5)海報逾期未撤除(活動後 3日內要清除完畢)。 

(6)午餐時間違規練習，或因社團會議而於午休時間有遲到、喧鬧或午休用餐者。 

  (7)張貼公告不符合規定。 

(8)超時練習。 

(9)私自轉借已完成借用申請之場地，或使用時與申請表所填用途不符。 

(10)將借用之場地做為私人休憩或修習課業之用途。 

(三)降社團評鑑成績 1等： 

(1)違規記點累積 3次之社團。 

(2)未經核可自行於校外進行練習活動或參加校際活動及競賽。 

(3)擅自對外行文及勸募。 

(4)巧立名目或以營利為目的進行勸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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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附則： 

(一)本辦法所列各項表單，請自行至學校首頁左方「校務章則」–「學生或家長適用」處， 

自行下載使用。 

(二)本辦法陳校長核准實施，修改時亦同。 

 


